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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„2021‟37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21—2022 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期间

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: 

为保障 2021-2022 学年秋季学期开学期间本科教学工作顺利

进行，根据《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东

大校字„2021‟84 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对开学期间本科教学工

作做出如下安排： 

一、线上教学工作 

（一）开课时间 

授课教师应严格按照已经排定的 2021-2022 学年秋季学期本

科生课表时间开展线上实时授课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更改上课时

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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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课程范围 

线上教学期间所有课程均应采用线上授课方式开课，原则上不

能调课，确有困难无法进行线上授课的教师须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开

课单位、教务处批准后方可调课。 

第一周周五（9 月 10 日）的课程，如因学生返校原因不能正

常开课，可由教师本人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开课单位核实后按有关规

定办理调课手续。 

（三）教学组织程序 

1．各开课单位应组织参与授课的教师建立师生沟通渠道，建

议采取课程 QQ 群等形式建立即时联络群，确保线上教学期间师生

能及时取得联系。 

2．学生可在 9 月 1 日通过教务系统中“我的课表”模块查看

课程即时联络群信息，并务必于9月3日前加入课程即时联络群，

与授课教师建立联系。 

3．授课教师应在9月4日前将课程介绍、授课平台进入方式、

课程要求等信息发布至即时联络群，并组织好学生完成学习任务。 

4．对于身体有病患、上网不便或其他情况不能参加线上学习

的学生，可以向学院提出申请不参加线上学习，经学院批准不参加

线上学习的学生应向授课教师提出请假，授课教师按“一生一策”

机制为学生办理补课事宜。 

（四）线上教学方式 

授课教师应通过雨课堂、腾讯会议等在线直播平台或微信、Q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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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辅助工具开展在线直播授课。 

二、线下教学工作 

（一）新生开课时间 

受疫情、军训变动等因素影响，2021级新生从第三周周六（9

月 25 日）起正式上课，原计划第三周周三至周五（9 月 22 日至 9

月 24日）完成的教学内容由授课教师与学生协调时间后，采取“借

教室”的形式酌情补课。 

（二）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应急处理机制 

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身体状况和出行信息，如存在

需要隔离或因疫情防控无法返校的学生或教师，各单位应及时上报

并启动应急处理机制，启动程序按《东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及传染

病防控应急预案》（东大校字„2020‟101 号）等学校有关规定执

行。 

1.如上课学生中存在无法返校或需要隔离的情况，教师和其他

学生按课表安排正常进行线下教学，由授课教师按“一生一策”机

制制定学生上课方案，鼓励授课教师妥善利用雨课堂、腾讯会议等

平台实现学生线上同步听课，确保不漏一人。 

2.如上课学生全部存在无法返校或需要隔离的情况，授课教师

按课表安排至具备直播条件的教室或其他场所进行线上授课，鼓励

授课教师妥善利用雨课堂、腾讯会议等平台实现学生同步听课。 

3.如授课教师存在无法返校或需要隔离的情况，原则上开课单

位应安排同课程组的其他教师进行更换或代课，如确因各种特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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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无法更换或代课，开课单位可提交书面材料，申请将课程转为教

师线上授课或推迟授课。其中，采取线上授课的课程，开课单位须

安排助课教师全程参与教学过程，并组织好学生参与听课、答疑、

考试等教学环节；推迟授课的课程原则上不能跨学期，如涉及学期

调整，须经学院（部）论证并调整培养计划后方可执行。 

4.如学生及教师全部存在无法返校或需要隔离的情况，开课单

位可提交书面材料申请将课程转为线上教学形式，并以开课单位为

主体、学生所在单位配合，共同制定线上教学具体方案。 

三、补考工作 

2020-2021学年春季学期补考将分阶段进行。推免年级学生采

取线上补考形式，于9月2日前完成补考工作；其他年级学生在恢

复线下教学后开始启动，具体考试安排另行通知。 

四、补选课及重修重考报名工作 

2021-2022学年秋季学期具有选课性质的课程补选、非选课性

质的课程调整、人文选修课的选课及重修重考报名工作正常进行，

具体时间和工作流程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学籍异动工作 

办理休学、复学、退学、保留学籍、恢复学籍、回升至原年级

等学籍异动的学生，待返校完成核酸检测后可申请办理相关手续。

因疫情原因暂时无法返校的学生,学籍异动按照“一生一策”原则酌

情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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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 

如国家、省、市及学校有新的疫情防控精神，本方案将根据疫

情防控形势进行适当调整。 

各教学单位应积极研究应对疫情的教学工作，充分发挥学院、

基层教学组织、教师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特别是教师在教

学活动组织中的引领性，扎实有效推进开学期间本科教学工作，并

建立快速反应机制，做好按疫情形势适时调整本科教学工作安排的

准备，确保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8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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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8月 31 日印发 


	发文字号
	标题
	附件
	印发日期2

